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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

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

(2016年1月2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20号公布 自2016

年 3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

法行为（以下简称打假）工作职责，保护生产者、销售者、消费

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，根据《广

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打假工作领导协调机制，明

确承担日常工作的机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

打假工作。

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承担打假日常工作机构的建设，对其

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等依法予以保障。

第三条 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打假和查处重点案件的第一责

任人，分管领导是打假工作的直接责任人。



广东省人民政府规章

X
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各级人民政府打假工作实行逐级负责制，依法设立的派出机

关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负责。

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应当将打假工作任务分解到有

关单位，逐级签订“打假责任书”，并将打假工作落实情况纳入

年度考核内容。

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打假工作联动机制，构

建打假信息共享平台，加强跨地区、跨部门的打假工作协作。

探索开展打假综合执法，在有条件的领域推行跨部门综合执

法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打假工

作。县级以上质监、工商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、卫生、农业、知

识产权、公安等部门（以下统称监督管理部门）按照各自职责负

责组织开展打假工作。

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打假工作的指导和

监督，下级人民政府应当配合上级人民政府及所属监督管理部门

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开展的打假工作；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到外地

开展打假工作时，当地人民政府和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配

合。

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重点商品、重点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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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、重点地区的专项查处工作的组织与协调，将群众反映强烈、

假冒伪劣商品集散地和制假售假严重的地区或者市场作为重点

查处的区域，明确整治期限和要求，加强督查、督办。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生产、销售严重危及人体

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的假冒伪劣商品案件以及涉外案件列为重点

案件，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负责督促案件的查处。

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本地区查处假冒伪劣商品的

工作部署和查办重点案件情况及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，并依法

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。

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执法队伍建设，加大对

行政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，对不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予以查处。

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并支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

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，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公安部

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或线索，并抄送同级检察机关。

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畅通举报

投诉渠道，依法保护举报投诉人的合法权益，不得泄露举报内容

以及举报人的信息。

案件依法查处后，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

人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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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本

规定以及《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》规

定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。

实施考核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通报考核结果，并向社会公

开；被考核的下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

改，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考核机关。

考核细则由省政府承担打假日常工作的机构会同有关部门

制定。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

责任追究制度，对未依法履行打假职责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

责任。

考核机关发现被考核机关在考核中弄虚作假的，应当予以通

报批评，依法追究相关的人员责任。

考核人员在考核过程中，包庇被考核单位或者弄虚作假致使

考核结果不公平、不公正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1997 年 1 月

27 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打击制售假冒伪

劣商品违法行为工作责任制规定》（粤府〔1997〕5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
